安全生产责任书

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。根据县安委会和上级社有关规定和要求。做好消防等安全生产工作，做到落实层层负责，分级承担起安全生产责任，特制定由     （甲方）与   （乙方）签订的本安全生产责任书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承诺：严格遵守县安委会和县供销社规定的安全生产各项内容，并对不符合规定所造成的一切后果负责，内容如下： 
1、乙方在日常经营活动中需认真贯彻“预防为主，防消结合”的消防工作方针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》等消防法规。 
2、乙方有义务积极配合甲方共同做好消防工作，维护资产防火安全。 
3、乙方对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负全面责任。包括：负责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；及时发现、消除消防安全隐患；制定本单位的消防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演练，确保本区域的消防安全。 
4、乙方必须对所有员工在上岗前做好消防安全知识的教育和培训。务必使其在思想上对消防安全生产工作引起高度重视，并能掌握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和火险逃生技能。因乙方管理失误，或由于乙方雇请人员操作不当引起的火警火灾、燃气爆炸、食物中毒及其他造成人身及财产安全损失的事故，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 
 5、乙方应强化消防措施，按规定配备足量、有效的消防器材，并放置容易取到的位置。并对本单位包括消防器材在内的安全设备设施进行经常性维护、保养和定期检测，保证正常有效。 
6、由甲方不定期对乙方的场所进行检查监督，发现安全隐患立即作出要求整改的措施，乙方要立即进行整改，如发现没有整改或隐瞒、虚报情况而造成安全事故的，按照有关法规追究负责人的责任。 
7、乙方必须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及甲方制定的各项治安安全管理规定。守法经营，不从事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和有违社会公德的活动。 
8、本责任书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有效期为乙方承租
甲方物业期限内。

甲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方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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